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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經雜誌International Tax Review（ITR）是全球稅務領域中最具

權威的稅務刊物之一，ITR除了對本所提出的實際案例做篩選評比外，

ITR編輯群也會徵詢各地稅務專家、個人執業律師、稅務官員等人意見，

評選標準包括團隊規模、服務創新程度與案件的複雜度。

來自國際權威機構的肯定，再度證明KPMG安侯建業在台灣及全球稅

務服務的品牌地位，KPMG安侯建業將持續走在市場前端，向客戶提

供專業且高品質的稅務服務。



©  2016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The KPMG name,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KPMG International.

March 2016

主題報導

2017年4月



2017年4月

©  2017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The KPMG name and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KPMG International.

所得稅法本業及附屬業務
損失認定之稅務爭議探討
與解決

營利事業經營目的在於創造營收，無可避免地產生相對

應的成本費用，但除本身業務經營外，亦可能發生業外

的收入及損失。本期月刊將探討關於「損失」認列的爭

議。

所得稅法第38條規定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損

失，或家庭之費用，及各種稅法所規定之滯報金、怠報

金、滯納金等及各種罰鍰，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營利

事業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之損失、借款予關係企業

而發生無法收回之呆帳損失，或為他人背書保證而被求

償之損失等等，稅捐稽徵機關常以營利事業認列之損失

非為「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所產生，依所得稅法第

38條予以否准認列。

然，觀諸所得稅法及相關法規，對於「經營本業及附屬

業務」並無明確的定義，實務上稅捐稽徵機關係常以章

程記載或登記經營業務項目，判斷是否與經營本業及附

屬業務有關，或依據所發生的損失有無產生相對應收

入，認為損失非為經營業務所必需或不合乎常理而不予

認定，產生諸多稅務爭議案件。

因此，面臨前述可能的稅務爭議時，營利事業提出適

當的策略對於回應/遵循法令是關鍵的。而行政救濟已

非解決稅務爭議的唯一途徑，納稅人其實可以透過事前

交易之規劃，及事後面臨稅務查核時與稅局的有效溝

通，化繁為簡，減輕、管控與及時解決相關稅務爭議問

題。為協助營利事業面對此稅務爭議，KPMG的稅務團

隊將分析下列3個階段，納稅人應做好哪些準備，才可

控管、降低相關稅務爭議產生：

本期將先說明相關法規，並提供法院案例及見解後，將

提出KPMG之觀察。

2  主題報導

交易籌畫與納稅申報

保護

稅務調查和質詢 稅務爭議及糾紛

管理 解決

應如何妥善規畫交易及備妥相
關文件？

應如何因應及回應稅務稽徵
機關之要求？

應如何選擇最優方案
解決稅務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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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稅法規範

主題報導 | 所得稅法本業及附屬業務損失認定之稅務爭議探討與解決

條文 規範內容

第24條

第1項

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

益額為所得額。所得額之計算，涉有應稅所得及免稅所得者，其相關之成本、費用

或損失，除可直接合理明確歸屬者，得個別歸屬認列外，應作合理之分攤；其分攤

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38條
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損失，或家庭之費用，及各種稅法所規定之滯報金、怠

報金、滯納金等及各種罰鍰，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

條文 規範內容

第62條 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費用及損失，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

所得稅法

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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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訴字
第132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3
年判字549號判決

事實概要

乙公司係經營小五金製造業，民國96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稅結算申報，將操作之匯率選擇權交易產生之損失，

列報投資損失44,101,979元，經稅捐稽徵機關全數不予

認定。乙公司不服，並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判決爭點

乙公司96年度系爭匯率選擇權交易是否係經營本業及

附屬業務營運資金及避險所需要？

法院駁回乙公司理由

• 乙公司係經營小五金製造業，其96年度列報營業收

入200,746,751元，依出口報單總項資料清單及出口

報單多以美元計價， 96年度總計出口金額

22,353,230元；進口部分，依進口報單總項資料清

單，多以美元計價，計38,050,844元；上開進出口

金額差距非大，96年度因匯率變動，列報兌換淨益

計10,887元，乃因外匯兌換變化風險的避險需求不

高，乙公司對該等事實並不爭執。

• 乙公司於元O銀行及大O銀行買賣衍生性金融商品-

匯率選擇權交易型態，係以美元對日圓、歐元對美

元、英鎊對日圓及歐元對日圓之匯率選擇權，買賣

幣別均非乙公司96年度進出口交易所需幣別（即美

元對新臺幣)，此顯非乙公司所稱係因其須面對外匯

市場匯率之瞬息萬變，將有外匯兌換損益變化風險

的避險需求，其營業決策將有限資金從事匯率選擇

權之避險操作，藉由買入或賣出匯率選擇權之買賣

組合架構和匯率變動造成的損益互抵或取得利益而

達到投資及避險效果之情形。

• 乙公司自承因欠缺資金，買賣上開衍生性金融商品

－匯率選擇權之資金，部分自境外公司以乙公司代

表人張OO私人名義借款而匯入美元607,855元，不

足資金向銀行貸款融通，是該匯率選擇權交易，並

非乙公司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營運資金及避險之需

要，又係借入非營運需求之資金，係以積極及有高

度財務槓桿之行為，而買賣衍生性金融商品，稅捐

稽徵機關認乙公司96年度系爭匯率選擇權交易與其

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無關，尚屬有據。

判決解析 | 所得稅法本業及附屬業務損失認定之稅務爭議探討與解決 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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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概要

緣丙公司民國9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原列

報呆帳損失新臺幣555,531,645元；稅捐稽徵機關初

查，以其中555,246,622元係為子公司(S公司) 背書保

證代償債務、資金借貸及代償員工薪資而未獲清償之款

項，非屬本業或附屬業務所必須，不予認列，核定本期

呆帳損失285,023元及全年所得額593,458,002元，補

徵稅額4,407,255元。丙公司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

更，提起訴願，亦遭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判決爭點

稅捐稽徵機關剔除丙公司申報系爭丙公司為S公司背書

保證代償債務、資金借貸及代償員工薪資而未獲清償之

款項555,246,622元呆帳損失是否合法？

法院駁回丙公司理由

• 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之計算依據與基礎原即有異，

租稅之課徵，自應以租稅法之有關規定為準據，是

營利事業所發生之費用或損失，應依所得稅法相關

規定辦理，非舉凡各項支出均得認列費用或損失。

揆諸前揭所得稅法第38條之規定可知，營利事業必

須其損失之發生，係因經營本業或附屬業務所致，

始得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為損失之列報；故

本條乃本於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而為之規

定。而從會計觀點，收入有收益與利得之分；所謂

收益，係指企業在一定期間內，因主要業務而交付

貨物、提供勞務等活動，所生資產之流入或負債之

清償；所謂利得，指企業在一定期間由於附屬業務

所生淨資產之增加。我國所得稅法亦本此觀點，將

收入分為營業收入與非營業收入，所謂營業收入即

營利事業主要且經常發生之收入；至於非營業收入

則指營利事業從事營業項目以外，所發生之非經常

性附帶收入。本於上述關於營利事業收入之意涵，

可知，營利事業損失發生之「原因」，性質上若非

產生該營利事業收入之來源，即營利事業不會因該

「原因」之存在而得產生收入，則該損失即因與該

營利事業之本業或附屬業務無關。是所得稅法第38

條規定所稱「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應係指「經

營之業務之一」、「本身之業務」及「與業務有

關」而言(最高行政法院73年度判字第413號判決參

照)。其立法意旨，在避免營利事業認列其損失過於

浮濫，以確保稅政之健全，則公司之行為，若非其

本身之業務，或為經營之業務之一，或與本身業務

有直接關聯，其所發生之損失，縱行為本身之動

機，亦係為創造公司利益之行為，仍不得以此動機

而遽以認列為公司營業之損失。

• 丙公司係從事冷軋鋼板(捲)、鋼管、鋼構材等之製

造、加工、銷售等業務，其公司章程第2條關於公司

經營業務範圍，並未記載「對外保證」或「資金借

貸」，是上述業務應屬所得稅法第38條所稱丙公司

之本業，足堪認定。而同條所稱附屬業務應指與其

本業相關連，但係從屬於本業而非經常性發生之業

務。

• 丙公司於93年6月至94年4月間陸續為S公司背書保

證並代償保證商業本票、貸與營運資金及代墊員工

薪資，計870,292,652元；嗣S公司於94年4月1日解

散，96年11月6日完成清算作業，丙公司獲償

315,046,030元，未受償部分計555,246,622元；丙

公司9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以前述基於

背書保證責任代償銀行借款尚未獲償之款項

555,246,622元，已逾期2年無法收回，經寄發存證

信函取證後，轉列報為呆帳損失，稅捐稽徵機關初

查，本期呆帳損失285,023元。觀諸前述說明，可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1年訴字
255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2
年判字329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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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公司申報系爭555,246,622元損失，係丙公司為其

子公司S公司背書保證代償債務、資金借貸及代償員

工薪資而未獲清償之款項，丙公司上述背書保證、

資金借貸及代償債務之行為，均顯與丙公司所從事

前述冷軋鋼板(捲)、鋼管、鋼構材等之製造、加工、

銷售等本業無何相屬之關連。且丙公司所為上述背

書保證、資金借貸及代償債務之行為，依其法律效

果僅係嗣後S公司應負清償保證債務、返還借貸或清

償代償債務之義務，丙公司上述行為並無從為其產

生任何營業收入，參諸上說明，其上揭損失發生之

「原因」，性質上非產生該營利事業收入之來源，

是其亦顯與丙公司之本業或附屬業務無關甚明。

• 丙公司所稱：丙公司公司章程於91年6月之股東常會

中提出章程修正案，並獲得股東同意於章程營業項

目中追加「CA01990非鐵金屬基本工業(鎂、鋅)」

丙公司為拓展公司營運規模及擴大產品市場，透過

投資設立子公司建立集團營運管理模式，按丙公司

預期倘S公司順利營運之下，丙公司可自提供S公司

鎂合金原料供應所需之中，獲取雙重利益云云，縱

然屬實，其所獲利益亦非直接因其上述背書保證、

資金借貸及代償債務之行為而來，而係繫於嗣後S公

司經營行為之不確定可能性，仍難認丙公司其前述

行為與其對S公司之期待利益間有何「原因原則」或

「因果關係」，亦無法為丙公司有利之認定。

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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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觀察
應如何因應此類稅務爭議?

KPMG觀察 | 所得稅法本業及附屬業務損失認定之稅務爭議探討與解決 2017年4月

營利事業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金貸與關係

企業，或應收關係企業帳款逾期未收而被認定具有

資金貸與之性質，或為關係企業背書、保證，於企

業經營中極為常見，惟從前述判決可知，屬於所得

稅法第38條所稱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有關之損失，

始可被認定。而是否與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有關，

稅捐稽徵機關及法院係以登記或章程記載經營業務

範圍，以及是否為該經營業務所必需，作為判斷。

因此，公司章程及登記經營業務之記載應適切，從

事資金貸與或保證應符合公司法第15、16條等相關

規定，並且於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或資金貸

與、背書保證等行為時，應注意及保存為經營業務

所必需或具有合理商業理由之相關事證，以免發生

損失時被稅捐稽徵機關剔除，甚至影響未來行政救

濟階段之攻防。以下依KPMG的觀察，可於下列3階

段依序控管降低稅務爭議產生：

稅務調查和質詢交易籌劃與納稅申報 稅務爭議及糾紛

 營利事業於從事各項行為時，應

注意下列事項:

• 是否係從事公司章程或登記經營

業務有關之項目。

• 從事資金貸與或保證是否符合公

司法等相關法令及章程之規範。

• 是否有從事該業務交易之合理商

業理由及必要。

• 是否保存或齊備相關文件作為佐

證。

 稅局來函調查營利事業列報之

損失時，應齊備相關憑證及證

明文據，以供稅局調查。

 針對損失認列有爭議時，公司

應尋求最佳的解決方案，以便

與稅局達成共識，讓稅局在對

公司最有利的情況下完成調查

及查核。

 利用所有可用的程序和方法，

有效率及有效地解決糾紛，

必要時提起行政救濟或對相

關主管機關陳述意見等。

保護 管理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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